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錄影監視系統管理作業規定 

112 年 11 月 13 日北市安戶行字第 1126010477 號簽修定 

113 年 02 月 22 日北市安戶行字第 1136001515 號簽修訂

一、 目的 

為管控本所錄影監視系統之攝錄影像管理、保存及影像調閱，

以維護本所安全、確保系統正常運作及預防系統不當使用，特

訂定本規定。  

二、 法令依據 

(一) 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二) 臺北市錄影監視系統使用許可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3 

年 2月 20 日北市警預字第 1133048819 號(更)，如附件 1）。 

三、 設置及保存 

(一) 監視器設置情形：本所錄影監視系統主機設置於機房，攝

影機設置位置如附件 2。 

(二) 影像保存：監視系統儲存影像最少需保存 90 日，屆滿保存

期限後，依序由系統由後往前覆蓋已逾保存期限影像。 

四、 保密規定 

本所設置、管理之錄影監視系統所攝錄影音檔案資料應予保

密，除以維護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及偵查為目的，依規定向本

所提出申請並經核准外，不得任意閱覽複製，且不得逾達成目

的之必要限度。 

五、 系統管理人 

為落實保密規定，本所機房設有門禁管制，錄影監視系統由資

訊人員擔任系統管理人，如遇有主機維護保養、攝影機位置移

位等，須會同政風辦理。 

六、 儲存影像調閱規定 

(一) 內部調閱 



本所因公務需要，有調閱影像資料、複製或利用之必要

時，應填寫「監視器影像調閱及複製申請單」（附件 3）申

請。 

(二) 民眾及第三人調閱 

民眾（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發現犯罪嫌疑或其他違法

行為等事項而有調閱本所設置、管理之錄影監視系統所攝

錄儲存影像之必要者，得由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至轄區分

局或派出所報案後，持憑報案證明文件至本所申請影像調

閱。 

(三) 機關調閱 

1. 本所保管儲存之影像檔案，他機關因執行職務之需要，

得向本所申請調閱，必要時並得複製、利用。 

2. 前項申請應以書面載明法令依據、調閱目的、範圍及用

途。 

七、 儲存影像複製規定 

(一) 本所儲存影像，非依法定程序，不得複製及利用，複製檔 

案嚴禁私自拷貝、翻拍或任意公開散布，並應遵守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規定。 

(二) 本所儲存影像，因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為調查犯罪及其他

違法行為，有繼續保存之必要者，應填寫「監視器影像調

閱及複製申請單」（附件 3）申請影像保全。 

八、 調閱申請書保存 

影像調閱申請單應於調閱後，由系統管理人留存於專案卷夾

中，供日後查考，保存期限為 3年。 

九、 本作業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檢討，並簽奉核准後修訂之。 



 

附件 1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監視攝影系統設置地點表        附件2

攝影機編號 設置地點 攝影方向 備註

01 1號櫃檯 1號櫃檯向東

02 2號櫃檯 2號櫃檯向東

03 3號櫃檯 3號櫃檯向東

04 4號櫃檯 4號櫃檯向東

05 5號櫃檯 5號櫃檯向東

06 6號櫃檯 6號櫃檯向東

07 7號櫃檯 7號櫃檯向東

08 8號櫃檯 8號櫃檯向東

09 9號櫃檯 9號櫃檯向東

10 10號櫃檯 10號櫃檯向東

11 11號櫃檯 11號櫃檯向東

12 12號櫃檯 12號櫃檯向東

13 13號櫃檯 13號櫃檯向東

14 14號櫃檯 14號櫃檯向東

15 15號櫃檯 15號櫃檯向東

16 16號櫃檯 16號櫃檯向東

17 17號櫃檯 17號櫃檯向東

18 18號櫃檯 18號櫃檯向東

19 身分證櫃檯 身分證櫃檯向南

20 門牌櫃檯 門牌櫃檯向南

21 19號櫃檯 19號櫃檯向南

22 20號櫃檯 20號櫃檯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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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監視攝影系統設置地點表       附件2

2

攝影機編號 設置地點 攝影方向 備註

23 21號櫃檯 21號櫃檯向南

24 22號櫃檯 22號櫃檯向南

25 23號櫃檯 23號櫃檯向南

26 24號櫃檯 24號櫃檯向南

27 25號櫃檯 25號櫃檯向西南

28 26號櫃檯 26號櫃檯向東

29 27號櫃檯 27號櫃檯向東

30 28號櫃檯 28號櫃檯向東

31 29號櫃檯 29號櫃檯向東

32 北側入口 北側入口向北

33 民眾等待區 民眾等待區大廳入口向西南

34 民眾等待區 民眾等待區大廳入口向西北

35 民眾等待區 民眾等待區行政中心側入口向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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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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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監視器影像調閱及複製申請單

姓名

法令依據

調閱地點及範圍

申請人 申請人主管

系統管理人 系統管理人主管 秘書 主任

□閱覽攝影機編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秒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   秒止之檔案

調閱結果 □複製攝影機編號:

年   月   日   時   分   秒起至
（由系統管理人填寫）

年   月   日   時   分   秒止之檔案

□其他: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機關/單位 電話

依本所錄影監視系統管理作業規定：

□第六點第1項：內部調閱

□第六點第2項：民眾及第三人調閱

□第六點第3項：機關調閱

□第七點第2項：影像保全

□其他：

申請

事由

項目 □調閱 □複製 □利用

用途目的

調閱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系統管理人

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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